
 

 

湖南城市学院关于进一步从严从紧 

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

校属各单位： 

鉴于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，疫情输入和扩散风险持

续存在，为科学有序的做好我校疫情防控工作，根据省教育厅

《关于切实强化当前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和益阳市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疫情防控组《关于做好驻益院校封闭式管理的

通知》要求，经学校新冠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研究，决定从 3 月

21 日（星期一）中午 12 时起，对校园实施封闭管理。现就有关

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强化政治责任 

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

局常委会议上关于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刻

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性以及加强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

紧迫性，进入战时状态，将疫情防控工作摆在第一位。 

各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，

要亲自抓、负总责，及时掌握防控信息，每天要组织一次疫情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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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分析研判。实施疫情防控“日报告、零报告”制度，每天及时

向学校防控办报告动态。 

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使命担当，强化风险意识，克服麻痹

思想，坚持不懈，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精准落地落实。 

二、进一步强化校园管控措施 

师生家属和校外人员不得入校，除校园物流外，快递外卖不

得入校，所有进入校园人员都要严格查验身份、测体温、扫场所

码、戴口罩。所有住校学生实行封闭管理，原则上不得离开校

园，教职员工和走读学生要尽量保持学校、宿舍两点一线。 

师生员工进校时要佩戴口罩，在校内人群密集场所以及室内

密闭场所包括上课期间要佩戴口罩，教师在讲课时可临时不戴口

罩。 

继续推进师生员工疫苗接种，督促引导符合接种条件的师生

员工在 3 月底前完成全程接种及疫苗加强针接种，力争做到“应

接尽接”。 

三、离市师生近期不直接返校 

已离市的师生返校要按属地疫情防控的要求配合做好相关防

疫措施，不能直接返校。密切关注实习实训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

及所在地区的疫情形势变化，切实加强实习学生的疫情防控工

作，近期在市外实习实训师生须经二级学院书记或院长签字同意

并报防控办批准方能返校。 

四、严格请假审批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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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单位要严格掌握师生去向以及健康信息，二级学院教

职员工和学生确实需要离开益阳的需严格按制度请假，报二级学

院党组织书记或院长签字批准，并分别报学校人事处、学生处备

案并同时报防控办备案。其他单位和部门教职工请假需分管校领

导签字同意后报防控办备案，按照“谁批准，谁负责”的原则落

实管控责任。返回按离市返回人员处理。 

五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 

在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，要从思想上行

动上充分做好可能暴发疫情的各项应急准备，健全高效运转的平

急转换机制和应急指挥体系，做到严阵以待、有备无患，确保一

旦发生校园疫情，能迅速进入作战状态。 

近期要组织一次应急演练，通过多场景、多角度模拟演练评

估检验学校应急预案的科学性、全面性、可行性，主动适应疫情

防控形势变化，及时修订补齐缺失短板。 

教务处要按照“停课不停学”的要求，充分运用各类网络教

育资源，组织师生做好线上教学。 

基建后勤处要及时清理和补充疫情防控物资，根据学校人员

规模，建设数量足够、条件规范的临时隔离室，要充分做好可能

出现大规模人员临时隔离的场所准备。 

六、强化监测预警 

认真落实晨午检制度，体温检测仪配备到班级，及时发现体

温异常、身体不适学生，按“四早”要求及时处置。加强家校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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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每天摸排走读学生共同生活人员健康状况，发现异常情况及

时妥善处置。 

严格落实因病缺勤师生员工病因追踪登记制度，对有发热等

异常状况师生员工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后方可返校返岗。建立常

态化核酸抽检工作制度，把加强核酸检测作为落实“早发现”的

一项重要措施。加快完成师生员工核酸抽检任务，加强学校重点

人群核酸抽检，按照一周一抽检、原则上每次抽检比例不低于重

点人群全员核酸检测 25%的频次开展检测。 

七、加强宣传教育培训 

要在近期尽快开展一次对班主任（辅导员）传染病防控知识

技能培训，提升及时发现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异常的能力。二级学

院要在近期尽快组织开展一次疫情防控主题班会，帮助学生强化

防控意识，落实各项个人防护措施，积极配合防控工作。 

各二级单位要在校园封闭管理期间切实做好师生的思想引导

和心理疏导工作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多深入学生一线走访，了

解学生学习、生活状况，及时解决困难问题。 

鉴于当前疫情形势，清明临近，建议广大师生非必要不离益

阳，减少出行，倡导改变传统祭扫方式，通过网络祭扫、居家追

思、代为祭扫等低碳祭扫方式缅怀逝去的亲人。 

 

湖南城市学院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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